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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內部稽核報告  

壹、總說明  

  本次稽核作業為專案性稽核，其稽核目的與項目分述如下： 

   (一) 稽核目的： 

      檢核本校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

畫經費」之支用情形。 

   (二) 稽核項目: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

體經費支用、執行、管理及紀錄。  

 

   依據本校內部稽核實施細則第九點中規定稽核報告由稽核人員依

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錄表」 撰寫「稽

核報告」 。  

「稽核報告」應經召集人覆核、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本校校

長，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依據第十點中規定，本校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

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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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案性稽核：內部稽核建議及受稽單位回覆改善 

(一)內部稽核建議： 

本次稽核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

整體經費支用、執行、管理及紀錄。其中有 3項缺失，受稽單位

接受建議，已於 106 年 7 月 20 日前改善完成。 

(二)受稽單位研發組回覆： 

    同意改善：2 個月內 

    改善措施： 

1.矯正措施要求單 105001-01： 

已將採購程序中之決標案公告於本校總務處網頁。 

矯正完成日期：106 年 7 月 17日。 

2.矯正措施要求單 105001-02： 

105 學年度書面審查，本年度各單位未依教育部經費規定 而採

校內規定，致使演講費溢支共達 13,550 元，於 106 年 5 月 26

日函報評鑑中心(發文字號：法研字第 1061000519) 

矯正完成日期：106 年 7 月 3日。 

3.矯正措施要求單 105001-03： 

已將資本門各項採購物品，公告於本校研究發展組網頁。 

矯正完成日期：106 年 7 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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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專案性稽核報告 

稽核事項：105學年度教育部奬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理經費

支用、執行、管理及紀錄作業。 

資料期間：105年 1月 1日至 105年 12月 31日 

受稽單位：研發組、總務處、會計室 

稽核日期：106年 5月 23日               報告日期：106年 7月 19日 

查核說明 改進建議 矯正作法 

經稽核下列各項： 

一、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ㄧ）經費分配與申請程序 

1.獎勵、補助經費支用計畫書。 

2.獎勵、補助經費支用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 

3.獎勵、補助經費支用合理性。 

（二）經費支用比例、流用與使用範圍 

1.獎勵、補助經費之經常門及資本門符合教育

部所定支用比例及流用方式。 

2.獎勵、補助經費依規定辦理。 

（三）經費變更與公告機制 

1.獎勵、補助經費已執行完竣。 

2.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執行成效、採購案件及

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等相關說明

資料，已公布於學校網站。 

（四）帳務處理情形 

1.獎勵、補助經費之帳務處理符合專款專帳管

理原則。 

2.獎勵、補助經費之支出憑證依會計事務處理

原則辦理。 

（五）獎勵補助經費管控機制 

1.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經董事會通過。 

2.依規定設置（專、兼任）稽核人員。 

3.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已陳送校長核閱，並將 

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4.105年度稽核計畫包含本案計畫經費稽核。 

查核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 

 

經查核（ㄧ）經費分配與申

請程序無缺失 

 

經查核（二）經費支用比例、

流用與使用範圍無缺失 

 

經查核(三）經費變更與公告

機制 

項目 2.關於採購招標案之

控管機制，經查本校網頁，

並未將本校採購案件公告 

 (矯正措施要求單 105001-01) 

 

 

經查核（四）帳務處理情形

無缺失 

 

 

經查核（五）獎勵補助經費

管控機制無缺失 

 

 

 

 

 

 

 

 

 

 

 

總務處業已將

採購程序中之

決標案放置本

校總務處網頁

中，於 總務處

/營繕組/採購

公告/決標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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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常門執行情形： 

（一）經常門相關辦法之制定與公告 

1.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已明訂。 

2. 獎勵補助教師辦法及相關制度已經校內各

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二）獎勵補助機制之設計 
1.學校現行獎勵補助教師辦法，符合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 
2.獎勵補助教師辦法之相關規範內容合理。 
3.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審核機制、程序合理。 

（三）獎勵補助案件之執行 

1.獎勵補助教師案件之申請執行符合規定。 

2.獎勵補助教師支用內容合理。 

3.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費「未」

超過總獎勵、補助經費之 20%。 

4.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費（「專

任教師薪資」或「新聘及現職之特殊優秀教研

人員彈性薪資」），是以其所支薪級之本（年

功）薪、學術研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為限。 

5.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教師人事經費對象，

「未」包括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及公立學校或政

府機關退休之教師。 

6.本獎勵、補助經費「未」以教師人事經費之

薪資方式支應教學研究經費（含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改進教學、研究、研習、進修、著作、

升等送審、其他等）。 

（四）執行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 

1.研究生獎助學金之核發辦法已明訂。 

2.研究生獎助學金核發辦法，已經校內專責單

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3.本獎勵、補助經費支應於當年度研究生獎助

學金。 

4.經常門經費支用於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符

合「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

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規定。 

5.本獎勵、補助經費已提撥至少 1.5％，辦理

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或購置學生社團活

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查核經常門： 

經查核（一）經常門相關辦

法之制定與公告無缺失 

 

 

經查核（二）獎勵補助機制

之設計無缺失 

 

 

 

經查核（三）獎勵補助案件

之執行 

項目 3.演講費支領應符合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及其經費

編列基準表與學校相關經費

支出規定辦理部分：經 105

學年度書面審查，本年度各

單位未依教育部經費規定而

採校內規定，致使演講費溢

支共達 13,550元。 

(矯正措施要求單 105001-02) 

 

 

 

經查核（四）執行學生助學

及輔導經費無缺失 

 

 

 

 

 

 

 

 

 

 

 

 

 

 

 

 

 

 

 

研發組已於

106年 5月 26

日)函報評鑑

中心(發文字

號：法研字第

10610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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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實施細則 
中華民國99年9月29日內部控制制度修訂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0月20日99 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0月21日第2屆第4次董事會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10月28日104 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11月17日第6屆第13次董事會通過 

一、 依據 

本校依據「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訂定「法鼓文理學院內

部稽核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 目的 

本校為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運作，檢視學校營運之效果及

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有效實施。 

三、 適用範圍 

本校各單位。 

四、 稽核組織之設置 

(一) 本校行政處下設稽核組：每學年度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具稽核專業，且操守公正、忠誠、

具有相當學識經歷人員5至7人組成，負責稽核業務之推展與管考作業。由行政副校長

擔任召集人，均為無給職。 

 

(二)超然公正執行稽核：本校稽核人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依計畫

定期確實執行其職務，並由召集人向校長報告稽核業務。 

五、 稽核運作之方式 

(一)稽核計畫：本校稽核人員應就本校各項業務活動事項，擬定包含稽核目的、稽核項目、

稽核對象、實施期程、稽核方法、作業程序、稽核重點及稽核結果等之稽核計畫，依

照所排訂之稽核項目，訂定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稽核時並得依情況適時調整。 

(二)稽核分類：本校稽核人員應評估本校各項業務活動事項之作業週期及風險後，視需要得

依以下方式辦理。 

1.定期性稽核：每學期辦理乙次。 

2.專案性稽核：視專案之特殊性訂定。 

六、 稽核人員之職權 

(一)本校之人事事項、財務事項、教學事務、學務事務、總務事項、研究發展事項、學術出

版事項、教育推廣事項、研修活動事項、圖書資訊事項、其他重要業務事項等之事後

查核。 

(二)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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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稽核人員之職責 

(一)本校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內部控制。 

(二)本校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三)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其他缺失事項，應於年

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作成稽核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

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五年。 

其他缺失事項，應包括： 

1.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2.財務簽證會計師查核時，本校提供本制度聲明書所列之缺失。 

3.會計師於財務查核簽證或專案查核所發現之缺失。 

(四)本校稽核人員應將本校稽核報告及追蹤報告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五)本校稽核人員如發現學校事務有重大違規情事，或本法人或本校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時，

應立即作成稽核報告陳送校長核閱，校長接獲報告後，應立即送董事會，並將副本交

付監察人查閱。 

(六)本校稽核人員辦理稽核時應本迴避原則，並得請本校之行政人員，提供有關帳冊、憑證、

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須之資料。 

 

八、 稽核程序 

(一)稽核事項分類： 

本校稽核人員應確定稽核之目的及範圍，將稽核事項區分為定期性稽核或專案性稽核。 

(二)稽核工作準備： 

1.稽核工作規劃。 

2.撰寫稽核程序，並經校長同意。 

3.事前應與受稽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及相關協調工作。 

4.應於稽核前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 

 

九、 稽核工作執行 

(一)本校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錄於工作底稿，作為編製報告之根據。 

(二)本校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時，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料或回答所詢問之各項問

題。 

(三)本校稽核人員執行稽核時，若有不符合事項時，應知會該單位主管，以澄清其不符合事

項是否存在。 

(四)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應記錄在「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 

(五)本校稽核人員於稽核工作執行後，應召開稽核事後會議： 

1.將稽核之工作底稿、「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送各受稽核單位確認。 

2.與受稽核單位協調稽核事後會議時間。 

3.舉行稽核事後會議： 

4.撰寫稽核報告： 

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覆紀錄表」撰寫「稽核報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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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召集人覆核、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本校校長，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十、 稽核追蹤 

(一)本校稽核人員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 

(二)本校稽核人員依據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 

(三)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者，本校稽核人員應於「追蹤報

告」中明確記載。 

(四)「追蹤報告」應轉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校長，並將副本交付各監察人查閱。 

(五)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依本校相關獎勵懲處規定處

理，並列入下次稽核重點。 

(六)與經費有關之事項，作為下年度預算之參考。 

 

十一、 獎勵懲處 

為有效提升本校實施治理成效，稽核報告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列入本校各單位績效考核

參考。 

 

十二、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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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文理學院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內部稽核計畫 
                             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13日 

 
一、 依據： 

     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之｢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二、 目的： 

     檢核本校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之支用情形。 

 

三、 稽核項目: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

展整體經費支用、執行、管理及紀錄。 

 

四、 稽核方法：專案性稽核。 

 

五、 稽核對象：研發組、總務處、會計室。 

 

六、 實施期程：自 106 年 5 月 2 日下午。 

 

七、 作業程序：事前與受稽核單位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及相關 

               協調工作，於稽核前七日通知稽核單位。   

      

八、 稽核重點：檢核 105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之校務發展整

體經費支用經費支用、執行、管理情形，是否均依規

定辦理。 

 

九、 稽核結果： 

    （一）將稽核之工作底稿、「內部稽核觀察、建議及回復紀錄 

          表」 送各稽核單未確認。 

    （二）舉行稽核試後會議。 

    （三）撰寫稽核報告陳送校長，並將副本交付監察人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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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稽核追蹤：依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受稽核單 

               位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者，應於「追蹤 

               報告」中明確記載。 

 

十一、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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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部 稽 核 會 議 通 知 單 

發文日期：106年04月20日 

名    稱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內部稽核會議 地   點 
本校綜合大樓 

雲集廳(GA403) 

時    間 106年5月2日，下午2:00-5:00 
承辦 

單位 
行政處稽核組 

召  集  人 釋果肇行政副校長 聯絡人 陳法菱 (分機：5418) 

與

會

人

員

名    單 

一、稽核委員 

二、受稽單位：研發組、總務處、會計室之相關業務人員 

列  席 

專 

案 

性 

稽 

核 

稽核項目: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體經費｣支

用、執行、管理及紀錄。 

稽核重點： 

  檢核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體經費｣ 

  支用、執行、管理情形，是否均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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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專案性內部稽核第 1次會議 

時  間：106年 5月 2日，下午 2:00-5:00 

地  點：本校綜合大樓 雲集廳(GA403) 

召集人：釋果肇行政副校長 

記  錄：陳法菱 

進行程序與報告內容： 

一、召集人報告：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內部稽核會議。 

本次會議係依照「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修正規定」、本校內部控

制制度之｢法鼓文理學院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計畫進行稽核；本日稽核重點為檢核 105年度｢

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體經費｣的支用、執行與管理情形，是否依照

規定辦理。同時，藉此機會建立本校內部稽核的執行制度。 

本次稽核，特別聘請校外委員許仁壽先生，許先生長期擔任法鼓山基金會財會業務的總

顧問，相信經由他的專業指導將促使本次稽核更加順利進行。為了增加稽核實質檢查的深度，

我們採用分組分項進行，第一項「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由簡淑華委員和我查核；第二項「經

常門執行情形」由蔡伯郎委員與陳伯璋委員查核；「第三項資本門執行情形」由委員果暉法師

與洪振洲委員(因公請假)查核。許仁壽委員則綜合查核三大項，並給予各位委員建議與協助。

稽核時，委員若需進一步了解，請研發組、會計室、總務處同仁幫忙。 

今日稽核工作之進行委請許仁壽先生主持，進行稽核之前，先請研發組郭晁榮為各位委

員做整體綜合的簡報。 

二、補助款經費簡報： 

由推動執行人員—研發組郭晁榮口頭報告，簡報內容詳見附件。 

三、主持人報告： 

今日應邀來擔任稽核委員和主持這次稽核業務，過去個人雖有一些稽核經驗，但是關於

學校內部業務，相信在座的老師、行政人員會比我更加熟悉。早上，已做初步的瞭解，105

年度的經費是一佰三十餘萬已經推動與執行完畢，今天所檢查要項是針對相關單位是否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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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本校呈送教育部的方案，加以實際執行。 

稽核進行中，請做成工作底稿並詳註附件資料；若有缺失，請提出「矯正措施要求單」

請受稽單位改善問題。 

謝謝大家，我們共同來相互合作，一起完成這次的稽核事項。 

四、進行內部稽核： 

由許仁壽委員、果肇法師委員、蔡伯郎委員、簡淑華委員、果暉法師委員、陳伯璋委員

進行稽核，相關業務承辦同仁配合辦理。 

五、本次稽核會議完成時間：下午 16時 30分，並訂於 5月 23日週二下午 2:00-5:00進行此

案第 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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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部 稽 核 會 議 通 知 單 

發文日期：106年05月10日 

名    稱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內部稽核第2次會議
地   點 

本校綜合大樓 

雲集廳(GA403) 

時    間 106年5月23日，下午2:00-5:00 
承辦 

單位 
行政處稽核組 

召  集  人 釋果肇行政副校長 聯絡人 陳法菱 (分機：5418) 

與

會

人

員

名    單 

一、稽核委員 

二、受稽單位：研發組、總務處、會計室之相關業務人員 

列  席 

專 

案 

性 

稽 

核 

稽核項目: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體經費｣支

用、執行、管理及紀錄。 

稽核重點： 

  檢核 105年度｢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之校務發展整體經費｣ 

  支用、執行、管理情形，是否均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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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 

專案性內部稽核第 2次會議 

時  間：106年 5月 23日，下午 2:00-5:00 

地  點：本校綜合大樓 雲集廳(GA403) 

召集人：釋果肇行政副校長 

記  錄：陳法菱 

進行程序與報告內容： 

一、召集人報告：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內部稽核會議。於第 1次會議後，各位委員已分為 3組

個別著手查核。第一項「經費支用規劃與執行」由簡淑華委員和我查核；第二項「經常門執

行情形」由蔡伯郎委員與陳伯璋委員查核；「第三項資本門執行情形」由委員果暉法師與洪振

洲委員(因公請假)查核。接下來，我們請許仁壽委員主持本次會議。 

二、主持人： 

各位委員進行各項查核後，請提出「矯正措施要求單」，讓受稽單位針對特定項目加以

改善。謝謝大家。 

三、進行內部稽核： 

由許仁壽委員、果肇法師委員、蔡伯郎委員、簡淑華委員、果暉法師委員、陳伯璋委員

進行稽核，並提出受稽單位執行的部分缺失，研發組郭晁榮、總務處營繕組呂泰隆一一

回覆委員們的提問。最後，3組委員各提出 1張「矯正措施要求單」。 

四、本次稽核會議完成時間：下午 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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